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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海大办〔2019〕52 号 

 

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海南大学进一步改进科研经费报账

效率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学校校长办公会 2019年第 19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将《海

南大学关于进一步改进科研经费报账效率的补充规定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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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大 学 
进一步改进科研经费报账效率的补充规定 

 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 号）、科技部等 6 部门《关于扩大高校

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科发政

〔2019〕260号）、海南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海南省优化科研管理

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19〕22 号）、海南

省财政厅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海南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提高科

研经费报账效率促进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通知》（琼财教〔2018〕

1256 号）等文件精神要求，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在明

确责任的基础上构建以信任为前提的报销管理体系，提高报账效

率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。对科研经费报销作如下补充规定： 

   一、放宽科研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和住宿的等级规定。 

（一）正高职称人员出差可选择乘坐飞机公务舱，轮船(不包

括旅游船)可选择一等舱。 

（二）住宿费可按现行标准基础上浮 30%。 

二、难以取得住宿费发票的，在项目负责人承诺属实的情况

下，可以采取包干方式报销。 

（一）正高职称人员按北京、上海、三亚市 700元/天.人，其

他地区为 600元/天.人包干；其他人员按 500元/天.人包干。 

（二）定额包干的住宿天数原则上按照所报销的出差城市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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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返交通费的期间确定；不能完整提供出差城市间往返交通票据

的，按出差审批表上填写的出差时间确定住宿天数。伙食补助费

与市内交通费的包干天数与住宿费的包干天数相同。 

三、简化报销凭证要求 

报销凭证按照海南省财政国库支付局《关于规范财务报账会

计资料的通知》（琼库支会〔2019〕12号）的规定严格遵照执行。 

（一）简化出差报销要求。出差人只需提供按规定审（签）

批的出差审（签）批表即可报销。请假审批按规定执行，不作为

差旅费报销要求，其出差请假的合规性由审（签）批人负责。科

研经费的出差审（签）批表由项目负责人审签；项目负责人出差

的，由项目组其他人员审签。 

（二）单笔金额 10000元（不含）以下零星采购的图书，凭

购买发票据实报销。图书资产管理的相关程序按学校国有资产管

理处的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资产采购报销所附凭证只需提供采购申请单、采购合

同（或协议）、购货发票和固定资产报增单（或非固定资产验收

单）。资产采购相关程序及档案管理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相关

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在海南省内确因工作需要自驾车或租车出差的，仅需提

供《海南大学因公出差自驾（租用）车辆申请表》。 

（五）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会议、培训，举办方不收取会

议费、培训费，且仅领取在途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

费的，不需提供会议、培训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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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简化特殊事项的承诺方式。所有特殊事项均不再单

独提供承诺书，不增加凭证附件数量，只需在设计好的凭证

粘贴单上承诺栏签字即可。 

四、明确校内公务卡管理结算要求 

落实公务卡管理自主权，明确公务卡使用范围。根据《海南

省财政厅关于全面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通知》(琼财库〔2013〕

1591号)的规定，在编人员和学校长期聘用人员按公务卡强制结

算目录结算，并按规定流程报账。 

允许外籍教师、科研项目临时聘用人员、研究生等不具备公

务卡申请条件的人员因工作需要发生的费用可以不使用公务卡

结算。 

纳入学校管理的科研项目，因不具备刷卡条件而无法采用公

务卡结算，但科研工作实际需要发生的支出，附相关说明材料，

经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可以不使用公务卡结算。 

五、优化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审批流程 

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预算内支出由项目负责人审批，高层

次人才本人开支的费用由其项目组成员签批；科研启动费进行预

算调整的，报科研处审批。 

六、强化监督管理，逐步建立基于诚信为基础的分级分类报

销要求体系。 

（一）根据法律要求，报销人员对所报销票据的经济业务真

实性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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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销人员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得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应由

个人承担的费用，不得将科研经费挪用于非科研用途。 

（三）学校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内部检查，并将存在

违反诚信原则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列入不诚信名单，对其后续报销

从严审核。涉嫌违纪的，由学校纪委在调查核实基础上运用监督

执纪“四种形态”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。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由

学校纪委调查核实后按规定移送地方纪委监委审查调查，并配合

其依纪依法处理。 

七、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八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学校之前相关规定与本规定

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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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22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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